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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矯政期刊稿費支給要點第四點 

修正對照表 
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四、稿費支給依下列標準支

給： 

（一）撰稿費：撰稿或譯稿

中文稿每千字八五○

元、外文稿每千字一

四○○元。 

（二）審查費：中文稿每千

字（含以下）一七○

元，外文稿每千字二

五○元。 

（三）校對費：每千字六十

五元。 

（四）圖片使用費：每張三

○○元。 

四、稿費支給依下列標準支

給： 

（一）撰稿費：撰稿或譯稿

中文稿每千字八五○

元、外文稿每千字一

四○○元。 

（二）審查費：中文稿每千

字（含以下）二○○

元，外文稿每千字二

五○元；中文稿每篇

最多支給八一○元，

外文稿每篇最多支給

一二二○元。 

（三）校對費：每千字六十

五元。 

（四）圖片使用費：每張三

○○元。 

原本署業於年一百零四年十

月二十二日按行政院一百零

四年七月十五日院授主預字

第一零四零一零一三八五 A

號函頒修正之「中央政府各

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

要點」及所附「中央政府各

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

表」對於本要點第四點規定

進行修正，惟於審查費本署

訂定審稿費上限現已不合時

宜，故按「中央政府各機關

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」

規定，中文審稿費每千字上

限為二○○元，及考量本署

現行預算，修訂本要點第四

點第二款，中文稿審查費每

千字為一七○，外文審稿費

用維持原規定，並刪除審稿

費的上限規定，採取核實支

給的方式。 

 

 


